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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信用办发〔2020〕8 号 

 
 

关于在江阴市政府采购领域应用第三方 
信用报告的通知 

 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

各直属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深入推动我市政务诚信建设，推进政府采购领域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，规范政府采购活动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秩序，

依据《国家发改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

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》（发改财金〔2013〕920 号）、

《江苏省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报告信用承诺和信用审查的办法》

（苏政办发〔2013〕101 号）、《关于大力推广 2019 年我省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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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政务诚信建设创新举措的通知》（苏信用办〔2020〕8 号）

和《2020 年江阴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意见》（澄信用发

〔2020〕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政府采购活动

中试行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时间 

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，企业在参与江阴市政府采购活动中，

原则上需提供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并经江阴市信用办备案的信用

报告，市发改委（信用办）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始接收信用报

告的报备工作。 

二、信用机构的确定及信用报告的时效 

根据年度政府采购项目数量，试行期间信用服务机构由江阴

市发改委（信用办）择优选取，并在诚信江阴网公示

（http://www.jiangyin.gov.cn/cxjy/）。信用服务机构必须坚持公平、

独立原则，根据《江阴市企业第三方信用评价指导性标准和规范

（试行）》（2020 版）要求，按照规范程序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，

出具信用报告并报市信用办备案，信用报告有效期为 1 年，有效

期内间隔 2 个月后再次使用应出具信用跟踪报告并经市信用办备

案后可重复使用。 

三、相关材料报备 

有关信用服务机构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前，将本机构按照《江

阴市企业第三方信用评价指导性标准和规范（试行）》（2020 版）

（澄信用办〔2020〕7 号）执行的评价模型和各类企业具体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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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标准、评价服务程序、委托评价合同、对外发送的调查函证

等材料的格式文本报市信用办备案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市直各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在本单位政府采购活动中

应积极应用信用报告，年度应用量按照省信用办要求纳入政务诚

信专项考核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

实施政府采购活动中要做好相关衔接和指导工作。相关职能部门

要做好组织宣传和培训工作。各有关信用服务机构要认真学习《江

阴市企业第三方信用评价指导性标准和规范（试行）》（2020 版）

（澄信用办〔2020〕7 号），使本机构的评价人员全面准确理解，

并在具体评价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江阴市政府采购领域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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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阴市政府采购领域 
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推进政府采购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规范政府

采购活动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秩序，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相

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

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、工程或

者服务的法人、其他组织等。 

第四条  供应商参与我市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提供经市发改

委（信用办）备案的信用报告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

第五条 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审的采购项目，在保证供应商

充分竞争的前提条件下，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要明确供应商应提

供一定等级的信用报告作为资格条件之一。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

的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应在保证充分竞争的前提条件下，明确供应

商应提供一定等级的信用报告作为资格条件之一；也可以在评分

办法中按照企业信用等级优劣情况设置一定的信用分值，并在采

购文件中明确。 

第六条  选择按照企业信用等级优劣情况设置分值的，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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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文件中明确企业信用等级的最高分值。企业信用等级、信用

提示及分值占比情况如下表（参考）： 

采购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结合上述参考占比，自行设置信

用分值档次。 

第七条  市信用办要加强对信用服务机构管理，择优选取信

用服务机构。信用服务机构必须坚持公平、独立原则，根据《江

阴市企业第三方信用评价指导性标准和规范（2020 试行版）》要

求，按照规范程序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并出具信用报告，信用报

告必须报市信用办备案后方可应用。 

信用 
等级 

企 业 信 用 提 示 
分值参 
考占比 

AAA 
企业信用程度优良，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够提供

极强的保障，环境因素变化对其稳定发展影响极小，违约

风险极低。 
100% 

AA 
企业信用程度良好，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提供好

的保障，环境因素发生不利变化时可能会影响其发展，违

约风险低。 
85% 

A 
企业信用程度较好，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提供较

好的保障，对于抵御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的能力一般，违

约风险较低。 
70% 

BBB 
企业信用程度一般，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时能提供

一般的保证，存在违约风险。 
50% 

BB 企业信用程度欠佳，履约能力欠佳，有较大的违约风险。 30% 

B 企业信用程度差，履约能力弱，有重大的违约风险。 15% 

CCC 企业信用程度很差，履约能力很弱，违约风险很大。 10% 

CC 企业信用程度极差，企业没有履约能力 5% 

C 企业无信用，接近破产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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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信用报告有效期为 1 年，有效期内信用报告可重复

使用。 

第九条 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按照本办法要求编制

采购文件，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应用信用报告的相关要求。 

第十条  市财政局要加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

作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组织宣传、培训和衔接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市行政审批局要加强对政府采购实施活动中应

用信用报告的指导工作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秩序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市发改委（信用办）、市财政局、市行

政审批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试行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报：无锡市信用办、无锡市财政局、无锡市行政审批局。 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审计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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